
股权（基金份额、证券除外）出质登记

（行政确认）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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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见附件
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
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
照本行政机关的要求
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
料的，出具《受理通知
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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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出准予登记的书面决定，发放

《股权出质登记通知书》


